图书建账业务办理须知
一、图书需建账限额规定
1. 使用科研经费购置单位价值在1000元（含）以上或批量价值在10000元（含）以上的图书应建固定资产账；使用学校事业经费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等非科研经费购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1000元（含）以上的图书应建固定资产账。
2. 学校图书馆和校内各单位图书分馆（资料中心、资料室）购置的面向师生提供外借阅览服务的图书均应建固定资产账。
3. 具有永久使用权的电子文献，符合以上建账条件的，应建固定资产账。
二、图书不建账情况规定
符合以下特殊情况的，可不建固定资产账：
1. 用于师生培训和学习发放的图书资料；
2. 用于学术会议交流的图书资料；
3. 用于作为支撑材料提供给专家评审的图书资料。
不建固定资产账的图书报销时须向学校财务处出具用途情况说明（包括名称、数量、用途、价格、发放对象等），并由经费使用单位签章。使用科研经费购置图书，需课题负责人签字审批；使用非科研经费购置图书，需单位分管国有资产工作的负责人签字审批。此情况说明无需图书馆审批。
三、图书建账及审核流程
1. 申请人在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系统上提交图书建账申请；
2. 申请人所在单位初审；
3. 图书馆网上审核（三个工作日内完成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4. 当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系统显示“您登录财务系统预约打印报销单”时，申请人即可登录财务系统进行财务报账预约（“选择业务大类”栏须选择“资产业务”一项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5. 建账业务办结后，申请人需自行打印固定资产标签，并粘贴在图书封面或书名页上。学校图书馆和校内各单位图书分馆（资料中心、资料室）已有相关管理制度的，按各单位管理规定粘贴编号标签。
四、网上填写图书建账信息注意事项
1. 合同信息填写说明
（1）非科研经费购置20万元以上、科研经费购置50万元以上须上传中标通知书和合同。
（2）订单明细截图：发票或合同上没有图书明细的须上传购书清单或网购订单截图。
2. 发票信息填写说明
（1）可上传PDF或JPG文件。支持PDF电子发票识别，JPG文件要求信息完整、清晰。
（2）如果实际建账报销金额小于发票金额，请在发票空白处写明“实际支付金额xxx”，并签名后上传。
3. 添加资产填写说明
（1）方式一：点击“添加资产”，手动填写图书信息。
图书名称：填写图书书名，无需另行添加“《》”符号。
ISBN/ISSN：只填写数字和字母，无需“-”。
数量：以实际册数为准，套装书填写册数，期刊须填写期数。
总价：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，包括购买价款、相关税费、运输费等。外币购书，请以中国银行公布的购书当日的中行折算价汇率进行换算。
（2）方式二：提取发票物资明细
从PDF电子发票提取使用图书明细，并参照方式一要求完善资产信息。
（3）方式三：智能识别提取
上传需建账的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页/期刊版权页，可多张，并参照方式一要求完善资产信息。
（4）方式四：批量导入
[bookmark: _GoBack]下载模板，按照模板格式要求编辑需导入的数据，部分导入数据可查看导入帮助直接获取，最后导入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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